担 保 函
致德阳经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鉴于德阳光华荣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被保证人”）与贵司于   年   月   日签订了《年度货物购销合同》，为了保证德阳光华荣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履行合同项下的相关义务，本公司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114801184540U ）；（以下称“保证人”）自愿向贵司出具本担保函，并按本担保函约定向贵司承担担保责任： 
1、保证人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期间：自被保证人在《年度货物购销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一年。
3、担保范围：
① 被保证人按照《年度货物购销合同》及相关协议应履行的全部义务及附随义务。
② 因被保证人违约产生的利息、违约金、赔偿金；被保证人应向贵司退还或支付的相关费用；
③ 因被保证人与第三人纠纷，导致贵司被索赔或先行垫付的费用；
4、保证人已经对合同履行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完全知悉并认可合同内容，如因本担保函发生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同意按《年度货物购销合同》约定的主管及管辖机构解决争议。

附：保证人营业执照
保 证 人（章）：       

出具日期：2025年 7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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